	天门市公安局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自由裁量处罚幅度
	处罚法律依据
	适用条件
（从轻、减轻处罚）

	1
	向无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规章】《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87号）
     第三十一条第(一)项  违反规定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对销售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无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初次向无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2
	超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规章】《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87号）
     第三十一条第(二)项  违反规定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对销售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超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初次超出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3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
	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行政法规】《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初次违反，且情节轻微

	4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
	初次违反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责令停运整改，罚款五千元；
初次违反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责令停运整改，罚款五千元至一万元。
	【行政法规】《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停运整改，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反规定，且未导致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或积极配合并主动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5
	销售、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
	初次被发现，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一万元，对违反规定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初次被发现，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对违反规定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行政法规】《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第三项销售、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的，公安机关应当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违反规定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初次违反规定，且未导致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或积极配合并主动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6
	网络运营者未按照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或通报有关主管部门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第六十一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实施整改或非因不可抗力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且未导致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

	7
	网络运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反规定，且未导致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或积极配合并主动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8
	网络运营者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采取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六十九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采取停止传输、消除等处置措施的；
	未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实施整改或非因不可抗力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但未导致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




